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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518(2020)号决议 

  安全理事会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通过 

 安全理事会， 

 回顾《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重申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负

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回顾安理会以往涉及维和问题的相关决议和主席声明， 

 重申维和基本原则，包括当事方同意、中立、除自卫和履行授权外不使用武力， 

 特别指出维和作为联合国用于促进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有效工具之

一的重要性，申明持久和平无法仅通过军事和技术干预手段得以实现或维持，而

需要借助政治解决办法，坚信政治解决是联合国维和行动设计和部署的导向，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的努力取得进展，通过其“以行动促维和”倡议调动所

有合作伙伴和利益攸关方支持更有效的联合国维和工作，该倡议高度重视维和人

员的安全和安保，同时高度重视推进政治解决，促进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加

强平民保护，支持有效绩效和问责，加强维和工作对建设和平及持续和平的影响，

改善维和伙伴关系，以及加强维和行动和人员纪律， 

 表示严重关切针对许多维和特派团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安全威胁和蓄意攻击，

这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构成重大挑战，包括地雷、战争遗留爆炸物和简易爆炸装置

的威胁，忆及军警和文职人员在挑战性环境中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时作出的牺牲，

最强烈地谴责针对联合国维和人员的杀戮和所有暴力行为，这种行为可能构成战

争罪，致敬所有为联合国工作期间殉职的军警和文职维和人员， 

 特别指出，安理会重视实地维和人员的安全和安保，秘书长、部队和警察派

遣国及会员国必须共同努力确保特派团资源充足、所有实地维和人员具备有效且

安全地执行任务的意愿、能力和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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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谴责部队地位协定的任何签署方违反这些协定，认识到此类违反行为可能给

维和人员的安全和安保带来重大风险，申明在任务规定范围内的人员或装备入境

及行动自由不应受阻， 

 表示注意到秘书处和会员国在预防和应对维和人员疾病包括传染性疾病方

面采取的措施和作出的努力， 

 注意到未申明及秘书处未正式接受的例外条件可能对履行授权产生不利影

响，强调指出必须避免可能有损特派团行动成效、给维和人员带来安全和安保风

险的例外条件，尤其是在敌对环境中， 

 回顾关于“增进联合国维和人员安全”的报告及增进安全和安保的相关行动

计划，强调指出，特派团在培训、装备、能力、各级领导力、绩效和问责及医疗

能力等方面的不足可能增加维和人员安全和安保风险，包括增加死亡风险， 

 回顾第 2436(2018)号决议，特别指出绩效与军警和文职维和人员安全和安保

之间的联系，认识到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建立绩效文化将有助于维和任务得以更

好地执行，并使维和人员的安全和安保得以改善， 

 重申妇女充分、有效和有意义参与维和行动的重要性以及在考虑人员安全和

安保时开展和融入性别问题分析和性别问题评估的重要性， 

 认识到从长远看，环境恶化可能的不利影响可能加剧部分东道国当前在稳定

方面面临的某些威胁，这些国家尤易遭受这些不利影响，可能影响到维和人员的

安全和安保，同时尊重所有联合国机构在此方面的各自任务， 

 认识到联合国维和人员根据《联合国宪章》在促进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

面的关键作用，联合国人员及资产的安全和安保首要责任在于东道国，并认识到

作为一项共同使命，加强安全和改善安保需总部和当地各级更好地作出努力， 

 1. 强调指出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性，认识到维和在为稳定与持久和

平创造条件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强调必须增强维和人员的安全和安保； 

 2. 请东道国履行义务，为符合授权规定的联合国维和人员及其装备，包括

为伤亡和医疗后送提供出入便利和行动自由，请秘书处指示所有维和特派团系统

记录违反部队地位协定行为，特派团领导应视情利用这一信息监测、消除维和人

员的安全和安保风险； 

 3. 促请所有维和行动东道国迅速调查并有效起诉攻击联合国人员的责任

者，并向相关的部队和警察派遣国通报调查和起诉进展情况； 

 4. 注意到维和人员部署在日益恶化和复杂的政治和安全环境中，面临不对

称和复杂威胁，特别指出必须确保维和特派团提高能力并完善机制，以便在特定

作业环境中保持敏捷和有效执行任务，以加强维和人员的安全和安保及特派团保

护，包括提供适足的医疗设施和关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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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请秘书长继续采用一切必要措施增强维和人员的安全和安保，包括视情

加强维和特派团态势感知，采取措施改善特派团在任务范围和行动区内的信息获

取和分析能力，包括侦查和监测能力； 

 6. 促请会员国和联合国确保维和行动中的妇女有一个安全、有利和对性别

问题敏感的工作环境，解决针对她们的威胁和暴力； 

 7. 重申安理会决心采取有效步骤进一步加强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

在维和人员安全和安保方面的伙伴关系；鼓励通过伙伴关系支持非盟继续制定政

策、指南和开展培训以确保维和人员安全和安保的努力； 

 8. 请联合国维和行动加强与东道国政府、地方当局和民众的接触和沟通，

以建立信任和相互理解，改善安全和安保； 

 9. 呼吁采取措施增强职业健康支持，包括为维和行动订立明确而实用的医

务标准，加紧持续努力以改进对受伤维和人员的医疗支助和伤员后送体系，确保

在特派团整个任务期部署适足的医疗设施及合格人员，在任务区内和尽可能靠近

部队和警察派遣国部署地随时提供必要的 10-1-2 响应； 

 10. 请秘书长审查联合国培训和绩效标准并确保其一致性，从而增进维和人

员的安全和安保，促请会员国酌情在秘书处支持下采取行动，帮助加强对联合国

维和人员的培训，此类行动包括但不限于消除简易爆炸装置、减少简易爆炸装置

带来的威胁、卫生和基本急救； 

 11. 重申文职和军警维和人员的安全和安保与绩效之间的重要联系，为此欢

迎秘书长采取举措建立联合国维和绩效文化标准，回顾安理会在第 2378(2017)和

2436(2018)号决议中请秘书长确保利用关于维和行动绩效的数据改善特派团行动，

包括决定部署、补救、遣返和嘉奖等，重申支持制定一个全面综合的绩效政策框

架，确定明确的绩效标准来评估所有参与和支助维和行动的联合国文职人员和军

警人员，以促进有效和全面执行各项任务，该框架应纳入以明确和妥善界定的基

准为基础的全面和客观的方法，以确保对绩效不佳进行问责，对杰出表现予以奖

励和表彰； 

 12. 促请联合国进一步推行轻协调机制，推动和进一步协调改进会员国之间

的培训和能力建设，使部队和警察派遣国、培训和能力建设提供者和联合国参与

其中，并鼓励会员国参与这一机制，以改进安全和安保培训； 

 13. 表示注意到秘书处正在努力制定一项战略，以更好地综合利用新技术加

强安全和安保，改进态势感知，增强实地支持和促进重大实质性任务的执行；鼓

励部队和警察派遣国及特派团支持由最终用户的实际需要所驱动、注重实地、可

靠和具有成本效益的新技术，在此方面强调指出需酌情与会员国和东道国协商； 

 14. 请秘书长在安理会第 2378(2017)号决议规定的全面年度通报中报告关

于增进维和人员安全和安保，包括关于本决议所述问题的进展情况； 

 15. 决定继续处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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